


昌吉州住建局扎实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及监督检查工作

根据《昌吉州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及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昌州环发〔2023〕123号）相关工作要求，继续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消减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昌吉州住建局督促指导各县市（园区）住建部门对建成区内房屋市政施工现场扎实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及监督检查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州住建局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工作目标任务，迅速安排部署。县市（园区）住建部门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对调查过程中未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信息核实，并督促指导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信息填报，削减编码登记任务存量。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为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二是明确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摸排。根据任务分解，昌吉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2024年底前至少完成783台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其中：2023年度完成156台，2024年度完成627台。新购置或转入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在购置或转入之日起30日内完成编码登记。各县市（园区）住建部门以建成区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工地所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认真组织开展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排查房屋市政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61辆，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已通过微信小程序"新疆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填报。
三是履行监管责任，压实主体责任。州住建局督促指导各县市（园区）住建部门持续加强建成区内房屋市政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力度，通过全覆盖摸底排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各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加强施工工地内非道路工程机械进出场管理，严格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使用排放合格的机械设备，未环保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投入施工作业。
下一步昌吉州住建局将进一步压实环境污染防控责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推进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加大对施工单位的政策宣传力度，增强施工单位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意识，切实转变施工企业思想，积极引导机械所有主动填报相关信息，及时取得编码登记，持续加大施工工地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后现场核实，督促施工单位和机械所有人立查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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